
國立清華大學語言中心教師辦理活動補助規定 

107 年 11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中心業務會議訂定 

108 年 1 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中心業務會議修訂 

一、 宗旨： 

為提供學生英語學習活動，以提升教學成效，國立清華大學語言中心(以下簡稱

本中心)設置教師辦理活動補助規定。 

二、 對象：本中心專/兼任教師。 

三、 實施方式： 

(一) 視活動規模予以補助，補助金額由本中心視經費情況而定。 

(二) 需為由本中心主辦或協辦之研討會、工作坊、講座或全校型學生語言競賽活

動等，經費可用於： 

1. 活動相關餐費。 

2. 活動所需相關用品費。 

3. 活動所需臨時工資。 

4. 活動所需講座鐘點費、交通費及主持人鐘點費。 

(三) 已由其它單位全額補助經費者，不予補助。 

四、  申請流程與執行： 

(一) 申請人請於中心公告之截止日期前填寫申請表(如附件)並檢附相關資料送中

心辦公室。 

(二) 申請時，除演講活動外，請檢附活動計畫書及詳細經費規劃表。申請補助經

費包括講座鐘點費，需另檢附講座講師資料表。活動結束後需檢附成果報

告。 

(三) 申請案由本中心主任核定或送本中心業務會議討論通過。 

五、  本規定經本中心業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 



國立清華大學語言中心 教師辦理活動經費補助申請單 

申請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  職 稱  人事代號  

活動類型 研討會  工作坊  講座  全校型學生語言競賽活動 其他         

活動名稱/ 

講者、講題 

(為製作活動海報，除講題外，請申請者針對活動內容或講者提供放置於海報上的一兩

句吸引人的活動敘述或說明) 

活動說明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時間： 

地點： 

主辦單位：語言中心  其它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協辦單位：語言中心  其它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其它單位

補助 
無   有：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補助金額： 

擬申請 

補助經費 

項目 預算金額 

  

  

  

  

  

總  計  

核定結果 同意，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不同意 

語言中心主任核章  

說明 

1. 申請時，除演講活動外，請檢附活動計畫書及詳細經費規劃表。 

2. 申請補助經費包括講座鐘點費，需另檢附講座講師資料表。 

3. 活動結束後，需檢附成果報告。 

4. 僅補助由語言中心主辦或協辦之相關活動。 

5. 已由其它單位全額補助經費者，不予補助。 



活動計畫書 

 
一、 活動名稱： 

二、 活動時間： 

三、 活動地點： 

四、 主辦單位/協辦單位： 

五、 活動目的： 

六、 預計參與人數： 

七、 活動議程安排： 

八、 經費規劃： 

支出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合     計  

九、 預期效益 

十、 其它： 

 



活動成果報告 

 
一、 活動名稱： 

二、 活動時間： 

三、 活動地點： 

四、 主辦單位/協辦單位： 

五、 實際參與人數： 

六、 活動議程安排：(申請補助經費 2 萬元以下免列) 

七、 活動成果：(申請補助經費 2 萬元以下免列) 

八、 活動經費執行情形： 

 

支出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合     計  

 

九、 活動照片： 



國立清華大學語言中心教師辦理活動_講座講師資料表 

一、基本資料 

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

以下資料用於核銷講座鐘點費，如不需申請鐘點費者免填 

國籍  出生日期  

身份證字號  

戶籍地址  

 

二、主要學歷 

畢/肄業學校 系所 主修 學位 

    

    

    

 

三、現職及經歷 

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職稱 起訖年月 

    

    

    

 

四、著作及相關講座經歷(選填) 

 


